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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今世界，海洋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

发达国家的目光从外太空转向海洋，人口趋

海移动加速，海洋经济正在并将继续成为全

球经济新的增长点。重视海洋，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

播，推动区域经济繁荣，保障民生，维护“蓝色国土”

主权利益，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海

洋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亚太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

展中心（以下简称“APEC 海洋中心”）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这反映了 APEC 经济体

特别是中国政府对海洋在应对全球变化和金融危机中

重要作用的高度关注，也满足了亚太地区和全球海洋

事务合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充分体现了 APEC 加强海

洋合作的政治意愿，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应对全球问题有着积极而深远意义。

履行职能  促进发展
——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工作成果与展望

国家海洋局刘赐贵局长（右）与外交部吴海龙部长助理
为 APEC 海洋中心揭牌

国 家 海 洋 局 第 三 海 洋 研 究 所 所 长

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管委会执行主任
余兴光

APEC 海洋中心成立
海洋是 APEC 区域的重要空间。APEC 各经济体水

产养殖量和渔业捕捞量分别超过全球总养殖量和捕捞量

的 90% 和 75%，同时，APEC 区域也消耗全球鱼类产品

的 70%。APEC 各经济体都是环太平洋国家，旅游业和

水产业等依赖海洋资源的产业以及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

机会，是实现 APEC 地区经济繁荣和提高该地区生活水

平的关键。加强亚太区域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对促进

亚太各经济体社会经济的平衡增长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

要贡献。

我国海域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生物种类繁

多，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促

进和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加

强海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服务与保障功能。利用

APEC 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

域合作，对于保障国家海洋生态安全，促进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作为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

APEC 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

动海洋经济技术合作，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增长做出了

重大贡献。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为落实

APEC 领导人宣言及海洋领域的行动计划，促进 APEC

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10 年 6 月，在

秘鲁召开的 APEC 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第 23 届年会及

渔业工作组的第 9 次联合会议上，中方代表正式倡议成

立“APEC 海洋中心”，美国、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

台北作为共提方并积极响应，倡议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

一致通过；2010 年 10 月，APEC 第三届海洋部长级会

议正式将海洋中心成立的内容写入 APEC 海洋部长《帕

拉卡斯宣言》；2010 年 11 月，《APEC 第二十二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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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中明确

指出欢迎在中国建立“APEC

海洋中心”；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批

复同意该中心设在国家海洋

局第三海洋研究所；2011 年

11 月 1 日，APEC 海洋中心

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国务院李克强副总理发来贺信，国家海洋局刘赐

贵局长、外交部吴海龙部长助理共同为 APEC 海洋中

心揭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Larry 

Robinson 副局长、福建省人民政府倪岳峰副省长、厦

门市人民政府潘世建副市长等在内的中外嘉宾共约 200

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APEC 海洋中心是中国在 APEC 框架内设立的首个

海洋合作机制。国家海洋局刘赐贵局长在成立大会上就

亚太区域海洋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提出倡议，即加强海洋

经济合作，探索绿色增长模式；深化海洋减灾防灾，建

立区域合作体系；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实现海洋多种效

益。APEC 海洋中心的成立，对落实 APEC 领导人宣言

及海洋领域的行动计划，提高海洋在 APEC 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中的服务与保障功能，加强 APEC 区域的海洋可

持续利用和管理水平，促进 APEC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1 年工作成效
根据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的2011 年活动要求，

以及 APEC 海洋中心的 2011 年工作计划，在国家外交

部与国家海洋局的领导下，APEC 海洋中心加强了自身

能力建设。参与在京举办的 APEC 海洋中心成立大会的

筹备和会务工作；参加 2011 年 APEC 海洋资源保护工

作组和渔业工作组联合年会；借助依托单位即国家海洋

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优势，积极拓展国际交流网络，

与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北等经济体建立了

长期的合作机制；论坛培训平台初具规模，2011 年举

办了 APEC 海洋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培训班、APEC 蓝

色经济论坛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与十多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建立了稳定的联络员网络。主要活动

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参加 APEC 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年会。2011 年 6 月

6-9 日，APEC 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和渔业工作组联合

年会在印尼召开，21 个经济体中有 14 个经济体派代表

参加，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尼、秘鲁、中国台

北、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泰国和越南，以及 APEC 秘书处代表等，APEC

海洋中心三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针

对两个工作组合并，并对合并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包

括合并后工作组的名称、工作目标、职责范围和选举工

作组带头人等。在会议上，APEC 海洋中心代表介绍了

中国在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和海洋污染防治等方面所制

定的政策法规以及取得的成效，获得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中心代表还汇报了 APEC 海洋中心的工作进展，特别是

2011 年度活动计划。在会上，中方积极响应并推动了

新的“海洋与渔业工作组”的形成。

举 办 APEC 海 洋 保 护 区 管 理 能 力 建 设 培 训 班。

2011 年 9 月 10-16 日，APEC 海洋中心在厦门举办了

2011 年 APEC 海洋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培训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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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代表共 12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通过论坛

与会人员的研讨，对“蓝色经济”这一新兴理念达成了

六点共识，并倡议 APEC 成员基于共识共同推动海洋蓝

色经济发展，促进在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上实现海

洋经济的绿色增长。

2011 年，APEC 海洋中心在起草发展战略规划、组

建工作团队、网站建设、编制 APEC 海洋通讯及组织策

划公益活动等方面积极拓展，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在外交部 2011 年召开的 APEC 项目申请暨相关机制发

展交流会上，APEC 海洋中心应邀作大会交流发言，受

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2012 年工作展望
当代全球海洋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竞争与合作交织、

挑战与机遇并存。国家海洋局刘赐贵局长在 APEC 海

洋中心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中心近期四个方面的重点工

作，即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管理能力建设，推进海洋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粮食安全，不断提高沿海区域

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积极倡导蓝色

经济发展理念、实现海洋经济的绿色增长。2012 年

年初，APEC 海洋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珠海

召开，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APEC 海洋中

心管委会主任陈连增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外交部

中国 APEC 高官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司、

财政部经建司相关负责人分别讲话。与会管委会成员

对 APEC 海洋中心的发展建设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

建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APEC 海洋中心发展规划、

APEC 海洋中心 2011 年工作总结和 2012 年工作计划。

2012 年，APEC 海洋中心将结合自身职能优势，围绕

APEC 区域海洋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国家海洋局刘赐贵

局长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对 2012 年海洋工作的重点

← 国家海洋局陈连增副局长在 APEC 
蓝色经济论坛上作主旨讲话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长、
APEC 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管委会执行
主任余兴光在 APEC 蓝色经济论坛上
发言

班吸引了来自墨西哥、智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中国香港、越南和中国等 9 个经济体

的学员，由中国和美国 NOAA 专家担任教员。培训班

的举办扩大了我国海洋保护区管理理念和实践案例的

最新研究成果或文献资料的受益范围，对厦门市文明

城市形象的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中国

海洋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的经验在国际上的分享；与

多个经济体（如泰国、印尼、秘鲁等），特别是与美

国的代表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联络关系，充实了 APEC

海洋中心的国际联络员网络，为中国与各经济体的未

来合作提供了资讯渠道。

举办 APEC 蓝色经济论坛。2011 年 11 月 4-5 日，

APEC 海洋中心在厦门举办了“APEC 蓝色经济论坛——

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增长”活动，本次论坛吸引了 APEC

成员中 9 个经济体的代表参加，分别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和中国台北，此外，政府管理人员、科研机构工作

人员、高校师生代表、国际组织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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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海 洋 保 护 区
管理能力建设培训班
成功举办

↑ 2010 年 10 月，中方代表出席 APEC 第三
届海洋部长会议

→ APEC 海洋中心参加巴厘岛 APEC 第十届
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和渔业工作组联合年会

任务部署，根据中心管委会第一次会议的具体要求和

安排，重点在三大方面开展工作。

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研讨培训活动。重点办好海洋

生态健康与蓝色经济国际研讨会以及海岸带综合管理

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训班，利用 APEC 海洋中心

的论坛培训平台，总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APEC 经

济体的海洋管理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广先

进的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经验；举

办海洋生态环境与监测技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生态

保护与生态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创新理念

与技术的应用。

加强与 APEC 各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研讨会、

培训班等相关活动，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与美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参加俄罗斯承办的 APEC

海洋与渔业工作组年会等会议，积极推进与俄罗斯在

海洋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对台交流与合作的地缘区

位优势，在 APEC 框架下，扩大对台海洋科技交流，

举办两岸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研讨，深化海峡两

岸的海洋科技合作。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论坛培训平

台”“示范实践平台”“咨讯服务平台”等三个平台，

以及 “专家网络”“联络员网络”等两个网络的建设，

为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打下基础；加强基础设施与人员

能力建设，推进培训交流野外考察实践基地，加强人

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培训；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通过专

家网络与信息平台建设，开展 APEC 海洋领域基础性

工作研究；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 APEC 海洋中心

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

目前，APEC 海洋中心在成立之初，尚需不断积累

经验，希望各界积极支持和帮助 APEC 海洋中心的建设

与发展。我们将积极作为，为落实 APEC 领导人宣言及

APEC 海洋领域的行动计划，认真贯彻国家海洋局“三

个六”工作部署、全国海洋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国家海洋

事业发展规划，促进 APEC 海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更大成绩。  


